
附件1：
林业草原知识产权转化运用项目申报指南

一、支持方向与重点
	领域
	支持重点
	备注

	1.专利技术转化运用
	1.防治有害生物发明专利。重点支持有效防治松材线虫病、草原鼠害、沙漠蝗等问题的发明专利。

2.生态保护修复发明专利。重点支持天然林草恢复、沙地水土保持、濒危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修复、湿地保护修复方面的发明专利。

3.森林草原防灭火发明专利。

4.支持广西罗城、龙胜县和贵州独山、荔波县巩固脱贫成果和乡村振兴的专利技术转化运用项目。
	专利技术必须已获授权，并在有效期。项目实施期限2年，经费20-30万元。

	2.植物新品种转化运用
	1.提高造林质量，利于生态修复的林草植物新品种。重点支持应用于三北地区、长江、黄河流域等重点地区生态保护修复的优良林草植物新品种。
2.应用于城市绿化和乡村绿化优良林草植物新品种。
3. 支持广西罗城、龙胜县和贵州独山、荔波县巩固脱贫成果和乡村振兴的林草植物新品种转化运用项目。
	植物新品种必须已获国家林草局授予品种权且在有效期。项目实施期限2年，经费20-30万元


二、申报要求

1.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林业草原主管部门、涉林草院校和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各直属单位结合本部门实际择优申报，专利技术转化运用和植物新品种转化运用项目申报数量合计不超过3项。

2.申请单位必须是专利所有权人或林草植物新品种权人；
3.申请转化运用的专利或林草植物新品种权一般是近5年授权且在有效期内的。
三、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科技发展中心综合处

联 系 人：赵健 王地利
联系电话：010-84239111 
传    真：010-84238753
电子信箱：kjzx8710@126.com
项目种类 林业草原知识产权转化运用
科技发展中心项目
申报书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项目负责人：                                 
归口单位：                                 
起止时间：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科技发展中心制
二O二O年
填 写 说 明
1. 承担单位是指项目第一承担单位，即牵头单位（必须为法人单位）。
2. 归口单位是指承担单位的上级主管部门（单位），如：省、自治区、直辖市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中国林科院或业务归口单位等。
3. 申报书内各项内容，应实事求是，认真填写 。
4. 申报书为A4纸，一式2份，双面打印于左侧装订成册。
5. 项目申报书应通过归口单位统一上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科技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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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必要性及主要内容



	2、 实施计划


	三、预期成果和考核指标


	四、实施单位基本情况


五、项目负责人
和主要参加人员


（一）项目负责人（1～3人）
	姓  名
	性别
	年龄
	职务职称
	所学专业
	现从事专业
	所 在 单 位
	在本项目中承担的任务

	 
	
	
	
	
	
	
	

	
	
	
	
	
	
	
	


（二）主要参加人员
	姓  名
	性别
	年龄
	职务职称
	所学专业
	现从事专业
	所 在 单 位
	在本项目中承担的任务

	
	
	
	
	
	
	
	

	
	
	
	
	
	
	
	

	
	
	
	
	
	
	
	

	
	
	
	
	
	
	
	

	
	
	
	
	
	
	
	

	
	
	
	
	
	
	
	


六、经费预算                       单位：万元
	预算科目名称
	专项经费
	配套经费
	小　计

	1.材料费
	
	
	

	2.差旅费
	
	
	

	3.会议费
	
	
	

	4.培训费
	
	
	

	5.咨询费
	
	
	

	6.劳务费
	
	
	

	7.邮电费
	
	
	

	8.税费
	
	
	

	9.其他支出
	
	
	

	 
	
	
	

	 
	
	
	

	 
	
	
	

	
	
	
	

	合计
	
	
	


七、推荐意见
（一）承担单位推荐意见
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公    章
（二）项目归口单位推荐意见
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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